
.r;. .*:f:!:-r*3i*+*rr:i;.:

"  卜

郑河处 匚9012〕 7号

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

先行登记∷保存 罚没物品管理制度的通知

处属各单位 (部 门):

《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先行登记保存 罚没物品管理制度》已

经处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现将全文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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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

先行登记保存 物品管理制度

第一条 依照豫政法 [⒛ 11]17号 、豫建法 [⒛11]16号 和郑

城管 [⒛11]695号 文件精神,为加强对先行登记保存、罚没物品的

管理,严格罚没物品的处理的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采取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提取的物品。

本制度所称罚没物品是指法律法规授权或经依法委托具有行政

执法职能的其它组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

政处罚予以没收的物品或者在执法活动中取得应当上缴财政的物品。

第三条 本单位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先行登记保存、罚没物品的管

理,建立健全先行登记保存、罚没物品的登记制度、交接制度、保管

制度和处置制度。

第四条 本单位执法部门应当设立先行登记保存、罚没物品保管

专用场所,实行专人统一保管,并建立入、出库登记制度。

第五条 本单位执法部门收缴的各类罚没物品均属国家财产,应

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借用、调换、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先行登记保存、罚没物品。不得在本单位内部变价处理罚没物品,

不得自行拍卖罚没物品。

第六条 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时,应 当向当事人开具 《先行登记保



存证据通知书》,并附具物品清单。

没收物品时,应 当使用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没票据,并附具

物品清单。

物品清单应当注明物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所有人和数量等,并

有 当事 人 和 执 法 人 员 签 字 。物 品渭箪 一 式 三份 ,一份 交 当事 人 ,一份

附卷,一份交本部门保管人员。

先行登记保存物品转为罚没物品时,执法人员在向当事人送达有

关处罚决定的同时,应 当向当事人出具罚没票据。

第七条 执法人员应当先行登记保存和没收物品后二日内凭物

品清单将物品交给保管人员。保管人员在核实物品与物品清单一致

后,应 当在物品清单上签字。入库物品和物品清单的记录不一致的,

保管人员应当在执法机构负责人注明情况后接收:

先行登记保存和罚没物品出库应当经法制部门负责人书面批准 ,

并由保管人员和执法人员核对物品后办理出库手续,并写明出库时

间、物品的去向等。

第八条 执法部门自《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对在规定期限

内未提起行政诉讼的罚没物品,应 当在六个月内提出处理意见,按规

定程序审核同意后统一上缴财政部门。

第九条 执法部门上缴罚没物品时,应 当于财政部门共同对物品

进行查验和登记造册,并同时提供作出罚没物品处理决定的法律文件

复印件。

第十条 执法部门没收的不动产、大型机器设各等不易移动的物

品,在上缴上级财政部门之前,应 当采取就地封存、委托专业部门保

管等保全措施,在规定期间内根据有关制度,到上级财政部门办理物

品上缴手续。



第十一条 罚没物品的拍卖应当按照上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办理。

第十二条 执法部门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应 当是与违法行为直

接相关的证据。

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应当自提取保存之日起七日内做出处理决

定。

第十三条 执法主管部门在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中发现属于违

禁及非法物品的,移送有关执法部门另行处理。

第十四条 执法人员在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的同时,应 当告知当

事人时效性强或者易变质等不易长期保存的物品自收到《先行登记保

存证据通知书》之时起 24小 时内,其他物品48小 时内到指定地点接

受处理。

第十五条 执法部门应当妥善保管先行登记保存物品,对于经调

查核实不再需要先行登记保存的,执法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当及

时解除先行登记保存并返还当事人。

第十六条 当事人逾期未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执法部门应当通

过公示栏等公开渠道,对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予以公示,时效性强

或易变质不易长期保存的物品公示期为一日,其他物品公示期为三

日。

公示期满,当 事人不接受处理的,经执法部门负责人审核后,对

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按以下原则处理 :

(一 )普通物品按规定上缴上级财政部门;

(二 )时效性强或者易变质等不易长期保存的物品,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处理 ;

(三 )违禁品或者易燃易爆、剧毒、强腐蚀等危险品,依法移交



有关部门保管 ;

(四 )其他物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违反本制度第五条规定的,由 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

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冖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自起施行,原 《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

处罚没物品管理制度》(2011年 7月 2̄8日 郑河处 ⒛11第 46号
氵
印发 )

同时废止。


